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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琼府办〔2020〕5号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口岸
进一步压缩货物整体通关时间若干措施的通知

海口、三亚、三沙、儋州、琼海、文昌、万宁、东方市人民政府，

澄迈、临高县人民政府,乐东、陵水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，

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省口岸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:

《海南口岸进一步压缩货物整体通关时间若干措施》已经省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0年 2月 3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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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口岸进一步

压缩货物整体通关时间若干措施

为进一步压缩海南口岸货物整体通关时间,持续提升跨境贸

易便利化水平，营造更加稳定、公开、透明、可预期的口岸营商

环境，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，根

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

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37号）精神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进一步提升口岸政务服务水平

（一）口岸所在地市县政府（含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下

同）要高度重视口岸建设工作，调整配备好口岸工作人员，明确

职责任务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加强调研指导，注重统筹协调，

进一步提高口岸服务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口岸所在地市县政府）

（二）在做实中国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国家标准版的基础

上，继续推进中国（海南）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建设，拓展新

特色应用功能，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。充分发挥“单一窗口”95198、

海关 12360服务热线，畅通意见投诉渠道，主动回应企业意见、

建议和投诉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各口岸查验单位及有关部

门等）

（三）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国际物流枢纽建设需要，

省交通主管部门要会同口岸所在地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和企业科

学研究拓展空、海港航线航班，逐步降低海南进出口货运异地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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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和二次集港比例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口岸所在地市

县政府、省商务厅、口岸查验单位及有关企业等）

（四）在海南现有船舶运行航线船期情况下，协调查验部门、

船公司、报关行及港口公司等开展联合作业，提升通关效率。加

强政策宣传，开展通关业务培训，提高企业对压缩整体通关时间

改革措施认识和人员业务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口岸所在地市县政

府、省商务厅、口岸查验单位及有关企业等）

（五）建立口岸通关时效通报机制。加强对整体通关时间的

统计分析，每月通报各口岸整体通关时间，并在中国（海南）国

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上进行公示。将整体通关时间纳入营商环境

评价，适时开展第三方评估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、各口岸查

验单位、省发展改革委等）

二、进一步简化单证办理手续

（六）按照国家部署“能取消的取消，能合并的合并，能退

出口岸验核的退出口岸验核”的原则，进一步落实简化进出口环

节监管证件和随附单据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口岸联席会议有关成员

单位）

（七）全面推广《海关专用缴款书》企业自主打印。全面实

施出口原产地证书网上申报，推广企业自主打印原产地证书。进

一步推进监管证件网上申报、网上办理。（责任单位：海口海关、

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、省贸促会等）

三、进一步优化通关监管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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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按照“能联尽联”的原则，继续实施跨部门一次性联

合检查；大力推广“提前申报”“汇总征税”“关税保证保险”

等贸易便利化措施；稳步推进“两步申报”改革试点；加大新型

监管设备的应用，扩大非侵入式检查范围。（责任单位：海口海

关、海南海事局、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、省商务厅等）

（九）对标国际最高水平，按照“一线放开、二线高效管住”

的要求，进一步创新货物贸易监管模式，最大程度简化海关等部

门查验监管手续，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海口海关、

省商务厅、海南海事局、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等）

四、进一步提高企业作业效率

（十）严格落实口岸进出口集装箱通关流程，以及口岸经营

服务企业场内转运、吊箱移位、掏箱和货方提箱等作业时限标准。

（责任单位：口岸所在地市县政府、省商务厅、口岸查验单位和

有关企业等）

（十一）港口、机场公司要加大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，

保持 24小时作业，提升进出口货物装卸作业效率。港口公司应进

一步优化堆场设置，加强现场监督，科学放置吊装移位箱柜，便

于提箱查验。（责任单位：海运口岸港口公司、机场公司、省和

市县交通运输部门等）

（十二）港口公司要对标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求，加大港

口信息化建设，到 2020年 3月完成集装箱设备交接单、进口提货

单、出口装货单等业务在船公司、码头、进出口企业等之间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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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无纸化流转，并与“单一窗口”对接，推进通关无纸化。（责

任单位：海运口岸港口公司、省商务厅、口岸所在地市县政府、

口岸查验部门及有关企业等）

（十三）鼓励企业采取预约报关、提前申报等模式，并安排

业务骨干负责，尽量避免周末假日、单证不齐等因素影响通关；

鼓励企业科学合理调度安排生产经营计划，减少对通关时效的影

响。（责任单位：进出口有关企业、口岸所在地市县政府、省商

务厅、口岸查验部门等）

以上各项措施，涉及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的，由有关单位和

部门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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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海航集团、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、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

公司、文昌港务港湾有限公司、海南八所港务有限公司。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 2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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